
供应链声明  

序言 

Arntz 欧皮特集团非常重视供应链上的尽职调查义务，因此也重视供应链上下游的人权和环境保护。 

Arntz 欧皮特集团意识到其在全球供应链中遵守人权的企业责任，并致力于在其全球商业活动范围内履行其生态和社会责任。
本供应链宣言总结了Arntz 欧皮特集团的价值观和原则，并反映了其对业务合作伙伴的期望。
 
我们致力于确保在我们的供应链中尊重所有与人权有关的义务，如禁止童工和废除现代形式的奴隶制，以及保护免受危险物质排放和跨境处
置危险废物等环境义务。

本声明是我们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确保我们在特定领域承担责任，并描述了我们识别人权和环境风险的方法，采取预防措施，并
在我们自己的公司和供应商中解决这些风险。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对人权和环境保护的共同理解。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颁布法律，旨在消除供应链中的这些违规行为。这些法律要求公司分析其供应链中现代奴隶制的风险，并使其
采取的措施透明化，以确保其供应链不受奴隶制和人类贩运的影响。供应商必须至少遵守所有当地供应链要求，这对我们来说是很自然的。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 2015年《现代奴隶制法案》（英国） 
 • 2019年《现代奴隶制法案》（澳大利亚）
 • 《供应链透明度法案》（加利福尼亚州）
 • 《欧盟冲突矿产条例》（2017/821）
 • 《欧盟禁止供应链沿线森林砍伐条例》（2023/1115）
 •  以及公司可持续性尽职调查指令（CSDDD）的原则，该指令在制定本声明时仍在起草中. 

我们定期监督世界人权和环境权利领域的发展，因此呼吁所有供应商也这样做。 

本声明适用于Arntz 欧皮特集团的所有供应商，从而适用于全球所有公司和工厂。我们呼吁我们公司的每一个供应商遵守此处所述的最低要
求，因为我们的基本理解是，持续支持保护人权代表着共同努力  

第一章  人权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对我们来说，始终遵守人权是理所当然的，尊重和保护人权对我们整个Arntz 欧皮特集团来说至关重要。这包括为确保尊重和保护人权而制
定的所有标准和原则《世界人权宣言》和《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原则。最近通过的各州尽职调查法，如2021年7月16日的《德国供应链尽
职调查法》，也必须遵守。

可持续的企业管理是我们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上的成功奠定了我们推进生态和社会改善的基础。毋庸置疑，我们致力于遵守所有的法
定愿景和我们自己更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我们的目标是开发环保型以及资源节约型产品。 

Arntz 欧皮特集团还将其环境和能源政策传达给客户、供应商和相关方。生态标准也是所有供应商评估的组成部分。 

为了可持续发展，业务合作伙伴应确保遵守法律要求。关于废物预防和用水，我们的指导原则始终是：“减少-再利用-回收”。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业务合作伙伴也能做到这一点。他们负责避免包装浪费，并使用可回收材料，如瓦楞纸板、充气衬垫和纸张。  
商业合作伙伴应确保物质和化合物的法律要求符合适用的化学品法案，如REACH法规（EC）1907/2006以及所有由此产生的法律要求，如
注册、授权和声明。他们承诺不使用任何违禁物质，并努力避免使用对人类健康和/或环境有危险的物质。如果替代在化学或技术上不可行，
商业合作伙伴应采取措施保护人员和环境。



一、遵守人权和环境尽职调查义务 

《德国供应链法》（LkSG）规定了必须始终遵守的人权和环境尽职调查义务的最低标准。超越德国立法，我们理所当然地将其作为我
们商业决策的基础。这意味着，作为Arntz 欧皮特集团的供应商，您不得违反此处所述的任何义务，并应确保您自己的直接或偶尔的间
接供应商不会侵犯任何人权或环境尽职调查义务。 

二、进行风险分析尽职调查义义务 

作为供应商，您应根据§5 LkSG以及适用于您的其他法规进行适当的风险分析，以确定与您的业务领域相关的人权和环境风险。Arntz 
欧皮特集团和所有附属公司应根据§5 LkSG进行风险分析。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应要求提供我们Arntz 欧皮特集团进行风险分析所需
的所有信息，至少每年一次或者临时的需要。因此，我们希望您向我们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以所需的谨慎态度进行风险分析，在个别
情况下，如有必要，在为此目的委托的第三方的帮助下，结合对您的场所进行现场访问。

三、业务合作伙伴业务领域的预防措施 

如果根据上一条在您的业务领域进行的风险分析揭示了您公司内部的风险，应立即采取主动预防措施。这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风险分析
揭示您的业务领域存在风险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我方要求，贵方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我们还希望您在发现此风险后自行采取
此类措施。 

四、 在业务合作伙伴的业务领域违反人权和环境尽职调查义务的情况下采取的纠正措施

如果您的风险分析显示，或者您以其他方式了解到，您的某个业务领域已经发生、即将发生或仍在发生侵犯人权或环境尽职调查义务的
行为，您应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以防止或终止这种违反行为，或将违法程度降至最低。我们还希望立即收到迄今为止所采取措施的信
息和证据。

如果您确定侵犯人权或环境尽职调查义务的行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补救或终止，您应立即制定一个概念，包括终止或尽量减少违规行
为的具体时间表，开始实施，并将该概念提交给Arntz 欧皮特集团采购部的联系人。

必须根据严重程度定期监测纠正违规行为概念的有效性，每年至少一次，偶尔也要监测一次。如有必要，必须更新所采取的措施。业务
合作伙伴应将任何更新通知Arntz 欧皮特集团。

如果供应商没有或没有充分履行其法律义务或本声明中规定的保护人权和环境权利的义务，则Arntz 欧皮特集团及其在Arntz的合同合
作伙伴。
 
欧皮特集团和所有其他附属公司应暂停与您和您的附属公司的业务关系，直到您或您的附属企业充分履行您/他们的义务。任何其他权
利不受影响。如果违反人权或环境尽职调查义务的行为被归类为严重违规行为，且纠正上述违规行为的既定概念无效或未能及时生效，
则除上述措施外，Arntz 欧皮特集团还有权永久终止与合作伙伴的业务关系。然而，只有在Arntz 欧皮特集团方面没有更温和的方法来
补救违规行为的情况下，才应考虑这一点。如果业务合作伙伴违反其义务之一，Arntz 欧皮特集团的其他索赔不受影响。

五、业务伙伴上游供应链的预防和纠正措施 

业务合作伙伴承诺向Arntz 欧皮特集团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这允许Arntz 欧皮特集团根据§5 LkSG的规定，对业务
合作伙伴的直接或间接供应商进行一次或多次风险分析，如有必要，可根据§5（4）LkSG进行。此外，业务合作伙伴承诺确保直接或间
接供应商允许Arntz 欧皮特集团的员工或代表进行检查。

如果业务合作伙伴从其直接或间接供应商处了解到潜在违反人权或环境尽职调查义务的具体迹象，则业务合作伙伴应独立采取适当的
预防措施，至少满足应Arntz 欧皮特集团的要求。这可能包括让业务合作伙伴的员工执行控制措施，或应Arntz 欧皮特集团的要求，让
Arntz 欧皮特集团员工或代表执行控制措施。业务合作伙伴承诺立即向Arntz 欧皮特集团提供所采取预防措施的证明。

如果业务合作伙伴确定直接或间接供应商实际上违反了人权或环境尽职调查义务，或即将违反，则业务合作伙伴应报告这一事件。他/
她应立即与供应商一起起草终止和尽量减少这种违规行为的概念，并确保供应商立即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与供应商一起起草的概念必
须立即提交给Arntz 欧皮特集团。此外，业务合作伙伴应立即向Arntz 欧皮特集团提供所采取纠正措施的证明。

六、 建立投诉程序

建立投诉程序应有助于揭示供应链中的违规行为并加以纠正。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制定适当的投诉程序，允许每个人报告任何人权和环境
风险以及违反人权或环境尽职调查义务的行为。实施有效的投诉制度旨在发现并纠正供应链中潜在的违规行为。因此，必须建立适当的
投诉程序，使每个人都能报告潜在的人权和环境风险，以及商业伙伴或直接供应商自己的业务领域的经济活动导致的侵犯人权或环境尽
职调查义务的行为。投诉程序应至少满足以下标准：
 • 举报人应收到其报告已收到的证明。
 •  业务合作伙伴的代表应联系举报人澄清情况。
 •  业务合作伙伴应公开提供关于如何访问、谁负责以及如何使用投诉程序的清晰易懂的信息。
 • 投诉程序必须对潜在用户开放，必须保密他们的身份，并有效保护他们免受因投诉而产生的任何不利影响或处罚。
 •  业务合作伙伴负责确保其直接和间接供应商也引入适当的投诉机制，以满足上述要求。



第二章   人权尽职调查义务

一、禁止童工 

根据适用的国家立法，禁止雇用义务教育结束年龄以下的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雇用15岁以下的工人。只有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见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公约）中列出的少数例外情况才允许例外，但就业地的当地法律应明确允许。在雇用18岁以下的人时，必须确
保他们从事的活动类型不会对他们的安全、健康、发展和心理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并且他们的工作时间不会干扰他们参加职业培训方
案。18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得加班或上夜班。

二、禁止任何形式的（现代）强迫劳动和奴役
不得容忍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强迫劳动包括受到惩罚威胁的人所要求的任何工作或服务，而这些工作或服务是他们不愿意提供的，例
如债役或人口贩运的结果。这包括人们在暴力或不太明显的方法的威胁下被迫工作的情况，如扣缴身份证明文件和工作许可证。还禁止
在工作场所进行任何形式的奴役、类似奴隶的做法、农奴制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控制或压迫，包括经济或性剥削和羞辱。禁止使用采用上
述任何方法的公司的材料或服务。 

自由选择就业的原则是适用的，即每个工人也可以自由结束工作关系。使用劳务/派遣公司时应特别小心，必须尽可能使用经过认证的
机构（符合道德的招聘）。

也不允许扣留身份证明文件、限制员工的自由流动或对员工进行恐吓或威胁。

三、 禁止违反最低工作保护标准 
必须至少遵守就业地法律规定的职业健康和安全义务。与工作条件相关的事故或健康危害风险应充分控制在限制范围内。这也包括提供
适当和充足的个人防护设备。

四、 禁止侵犯结社自由

应尊重工人结社自由、组织和加入工会、向劳工代表申诉和加入工会委员会的权利。应允许工人代表自由接触工人。此外，应根据就业
地的法律提供集体谈判权，以规范工作条件和罢工权。在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受到法律限制的情况下，应提供自由和独立结社的其
他合法可能性。

五、禁止工作场所的不平等待遇 

禁止在工作生活中歧视雇员。这项禁令包括由于民族和族裔出身、社会出身、健康状况、残疾、性取向、年龄、性别、政治背景、宗教
或世界观而产生的任何歧视，只要这些歧视与工作要求无关。

六、 禁止扣留工资 

雇员应获得公平的工资。公平工资至少代表适用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在其他方面是根据就业地的法律来衡量的。应考虑员工及其家庭
成员的当地生活成本以及当地社会保障服务。
 
七、禁止造成特定的环境影响 

禁止造成有害的土壤变化、水污染、空气污染、有害的噪音排放或严重损害食品保存和生产的自然基础的过度用水，禁止拒绝他人获得
安全饮用水，禁止阻碍或破坏他人使用卫生设施或损害人的健康。

禁止通过获取、建造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土地、森林和水源来强迫驱逐和非法夺取土地、森林或水源，因为这些土地、森林及水源的使用
可以保障一个人的生计。

八、防止使用安全部队 

如果由于公司缺乏指示或监督，无法确保禁止酷刑以及不人道、残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得到安全尊重，以及人民的生命和结社或结社自
由权不受侵犯，则禁止使用私人或公共安全部队保护商业项目。 

九、 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的权利

应尊重少数民族和当地人民的权利，遵守他们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如果少数民族和当地居民在当地受到影响，我们希望我们的供应商
与当地社区合作，以避免负面后果或尽可能降低负面后果。

第三章  环境尽职调查义务 

一、防止有害物质排放 

正如《水俣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所规定的那样，禁止使用物质是为了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

必须遵守《水俣公约》的下列禁令：
 •  根据《水俣公约》第4（1）条和附录A第一部分的规定生产添加汞的产品2013年10月10日汞问题（《水俣公约》），



 •  从《水俣公约》规定的相应产品和工艺的逐步淘汰日期起，在《水俣病公约》第5条第2款和附录B第一部分意义上的生产过
程中使用汞和汞化合物

 •  根据《水俣公约》第11（3）条处理汞废物。

物质的处理、标记、储存、收集和处置应始终符合所有适用法律，并特别考虑到2001年5月23日《斯德哥尔摩公约》，该公约由欧盟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第2019/1021号条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条例》）在欧盟范围内实施，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布的适用法律规
定。必须始终遵守欧盟第2019/1021号法规附录A中关于化学品的适用生产和使用禁令。

废物化学品的处理、收集、储存和处置也应始终遵守适用法律。

二、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及其处置

根据1989年3月22日《巴塞尔公约》和第1013/2006号条例的规定，如果 
 •目的地国不是《巴塞尔公约》的缔约方，
 •目的地国未对特定装运给予书面同意或已禁止该装运，或
 •预计废物在目的地国或其他地方不会以符合环境要求的方式进行处理。
 
此外，禁止：

 •将危险废物（在上述意义上）从《巴塞尔公约》附录七所列国家运往附录中未列出的国家，以及
 •从不是《巴塞尔公约》合同伙伴的国家运输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在上述意义上）。

第四章 充分的组织，包括违规情况下的后果，以及文件

如本声明所述，作为我们的供应商，您的要求是我们与您和您的附属公司维持业务关系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您能够通过透
明和充分的文件来验证这些要求的全部内容。如果我们发现任何违反这些要求的行为，我们将有义务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法律措施。

为了防止潜在的违规行为，在您自己的组织内创建必要的结构和流程以满足要求是很重要的。一个可能的步骤是制定自己的行为准则，
以确定基本原则和期望。此外，重要的是，业务合作伙伴还应积极努力在供应链中应用这些原则和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件第2点
所述的更具体的义务仍然不受此影响。



供应商的确认和同意 

通过签署本文件，供应商承诺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并遵守其中规定的原则和要求。 

供应商： 

地址:

地点、日期：

签字:


